
立法会九题∶确保检控人员不偏不倚  

＊＊＊＊＊＊＊＊＊＊＊＊＊＊＊＊ 

  以下是今日（十二月四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梁美芬议员的

提问和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的书面答复： 

  

问题：  

  

  反修例运动自本年六月爆发以来，陆续有人被控干犯各类

罪行。据报，本年七月三十一日，有自称是律政司内「一群检

控人员」的人士使用律政司信笺发出一封匿名的公开信，批评

律政司高层处理涉及大型公众活动案件的手法。此外，本年十

一月四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的一宗案件中，由于律政司检控

同意书中五名被告的其中一人的姓名出错及控罪的中英文版不

一致，五名被告获控方撤销控罪和当庭释放。就此，政府可否

告知本会： 

  

（一）律政司有否就上述公开信进行内部调查，包括发信人的

身分；如有，详情为何；如否，原因为何； 

  



（二）律政司有否统计至今有多少宗与反修例运动有关的检控

个案，有关的内部程序或检控文件有出错的情况；如有，详情

为何；及  

  

（三）律政司有何措施确保检控人员秉持公正廉洁及谨慎从事

的原则处理与反修例运动有关的检控个案？ 

  

答复：  

  

主席：  

  

  正如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最近多次向公众重申，政府一向非

常重视公务员的品行操守。根据公务员事务局制订的《公务员

守则》，公务员必须恪守坚守法治、诚实可信、廉洁公正、行

事客观、不偏不倚、政治中立等基本信念。政府有既定机制处

理公务员纪律事宜。一般而言，公务员的行为、操守和表现如

违反守则或政府规例，其所属部门会按既定程序采取适当的跟

进行动。如在调查后当局认为有证据显示有关公务员有不当行

为或有公务员被法院裁定干犯刑事罪行，管方会采取适当的纪



律行动，包括口头警告、书面警告、谴责、严厉谴责、降级、

迫令退休或革职等纪律处分。  

  

  以上机制适用于所有不同职系及职级的公务员，包括在律

政司的检控人员。 

  

  就梁美芬议员的提问，律政司经谘询公务员事务局后回复

如下。  

  

（一）根据《公务员守则》，所有公务员必须维护法治和司法

公正，亦须依循适当程序办事。公务员也必须确保公职与私人

利益之间不会出现实际、观感上或潜在利益冲突。公务员须确

保自己所发表的个人意见，无损他们以专业、不偏不倚的态度

有效地执行公务。律政司检控人员作为公务员，也必须遵从这

些守则。就近期的社会事件，公务员事务局局长于今年八月及

十一月两度向全体公务员发公开信，提醒公务员必须保持政治

中立，律政司亦另有提醒司内所有人员注意上述原则。  

  

  就律政司刑事检控科而言，根据公开的《检控守则》第



1.2 段，检控人员不得受任何涉及调查、政治、传媒、社群或

个人的利益或陈述的因素影响。作为律政司的检控人员，他们

必须确保其个人立场及以个人身分发表的意见，无碍他们以专

业、不偏不倚的态度执行职务，并应该保持独立及公正。因

此，检控人员在公开表达个人意见前，尤其日后有机会处理相

关的案件时，必须先考虑公开发表该等意见会否影响外界对律

政司检控人员独立性的观感。  

  

  另外，各部门根据行政署发出的指引均设有具体及完整的

程序处理关于该部门的投诉。部门接获投诉后，不论具名或匿

名，均会审慎处理。就匿名投诉，如投诉个案资料不足而又未

能联络投诉人以进一步了解情况，部门或难以作出有成效的调

查和跟进。 

  

  律政司一贯按照上述指引处理每宗投诉，包括题述的公开

信。我们留意到，该信由自称律政司内「一群检控人员」的人

士使用看似律政司信笺发出。惟以此等不具名方式表达意见，

既令人难以判断有关人士的真正身分以向该等人士作出跟进，

亦使信件内的指控无法得以辩证。早前，在了解整体情况后，



我和刑事检控专员亦已作出严正声明，有关指控完全没有事实

根据。  

  

（二）律政司没有备存问题要求提供的数字。  

  

  一般而言，律政司的检控人员进行所有检控工作时，包括

处理检控文件，均须严格按照法律和《检控守则》下的相关指

引谨慎行事，并有责任以最高的专业标准处理所有刑事案件。

就本年十一月四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的一宗案件的处理情

况，律政司在庭上已作出陈述，法庭亦已接纳律政司的解释。

由于与该案有关的被告已随即被捕和被控，而司法程序仍在进

行中，律政司不适宜作进一步评论。 

  

（三）如上文序言及第（一）部分答复指出，公务员须遵守相

关的公务员守则和规例，以及他们所属部门发出的额外守则，

而公务员在表达意见时，他们亦须确保有关意见不会与其本身

职务产生利益冲突，或可能令人觉得或会怀疑他们在执行职务

时可能会有所偏袒。 

  



  公务员的工作表现会如实、客观和全面地反映于其评核报

告中。就公务员的不当行为、操守和表现，当局会按既定程序

采取适当的跟进行动，包括向有关人员采取纪律处分。如当局

认为个案显示有人涉嫌干犯刑事罪行，便会把个案转介相关执

法机关跟进。律政司的所有公务员，包括检控人员，亦受上述

同一机制规限。 

  

  我必须强调，律政司的检控人员一直恪守《基本法》第六

十三条，肩负起该条订下的宪制责任，并以公平、公正和高透

明度的方式处理所有检控工作。《基本法》第六十三条订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主管刑事检察工作，不受任何干

涉」。  

  

  所有刑事案件的调查工作由执法机关负责，执法机关有需

要时才会交予律政司独立决定是否提出检控。《检控守则》为

检控人员执行检控工作提供参考基准和指引。律政司的检控人

员在任何时间皆秉持公正廉洁，谨慎从事，而检控人员的独立

性、角色及职务，《检控守则》也有详细阐述。当中《检控守

则》第 3.1 段提及的一个基本原则是：  



  

「检控人员必须遵行和提倡法治。检控人员代表社会，行事不

偏不倚，负责『秉行公义』。为此，检控人员必须公正客观地

协助法庭找出真相，于社会与被控告之间，依法秉公行义。」 

  

  律政司在作出检控与否的决定时，必须就所得证据和适用

法律进行客观和专业的分析，并按《检控守则》行事。  

  

  律政司司长、刑事检控专员及刑事检控科团队在进行检控

工作时，一直秉持上述原则行事，不偏不倚、一视同仁，以维

持司法公义。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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